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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媒婆专骗大龄单身汉
俩骗子作案 30 多起诈骗 8 万多，而受害人报案的才三起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本报通讯员 武红霞 王锡光 李洪国

两名妇女假装卖棉花，走街串巷，相互配合，专盯
农村大龄单身男子，以介绍对象的名义诈骗钱财，半年
时间作案 30 多起，骗得现金 8 万余元，俩人作案后准备
逃走时，被民警抓获。 14 日，记者从寿光市公安局获
悉，嫌犯李某、张某被依法刑拘。

11 月 7 日，张某，李某二人来到化龙
镇另外一村庄，打听到了一个 40 岁的单身
汉，两人故伎重演，很快骗得男子的信任。
男子当场拿出 5000 块钱塞到李某手里。就
在两人以为又一次成功得手的时候，事情
有了变化。男子有个亲戚来串门，正好看见
他给“准媳妇”钱。

问明白事情的经过，亲戚心里有了底，
悄悄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原来，这个亲戚
听说，村里有人几天前就是被两个卖棉花的
妇女以介绍对象的名义骗走 3000 元现金。

接到报警，化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及她们的司机控
制住。

落网后，张某、李某对所犯事实供认不
讳。张某、李某卖棉花演双簧就是为了骗农
村的大龄单身汉或单身老年人，一旦得逞，
她们迅速驱车离开，而且她们车上拉的也
不是货真价实的好棉花，而是用一些碎布
头弹成的线头棉和一些皮棉掺在一起。李
某说，她们村里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卖掺
假的棉花，老百姓也不好糊弄，挣不到多少

钱。后来，她跟张某想到了骗婚的好主意。
张某雇了辆面包车，专门给她们载棉

花。事成之后，两人会从骗得的礼金中拿出
几百块钱给司机，司机和张某是一个村里
的，明知道张某二人干的是骗人的勾当，仍
然载着她们走街串巷“卖棉花”。

每到一处，张某和李某就兵分两路，分
头去找“客户”，谁先找到合适的人选，谁就
当“媒婆”另外一个当“单身”，如果有合适
的人却一时不在家，张某就在纸上记上当
事人的姓名和住址，择日再来。

审讯中，民警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张、
李二人犯下的 30 多起案件中，两人都声称
因“离婚”而单身，且都带有一个或两个女
孩。对于这个问题，张某的解释是：“农村人
都封建，如果说是死了丈夫，人家会忌讳你
是不是‘克夫’，男孩负担重，人家可能也会
犹豫，说带着女孩，听起来很真实也容易成
功。”张某摸透了农村人的心理特点，行骗
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得住推敲的。“知道
是犯法，可是干这个比卖线头棉挣钱要多
很多，也想过会被抓住，可就是停不了。”面
对民警，李某说出了心里话。

11 月 14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三名犯罪
嫌疑人都已被寿光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她们作案
30 多起，可来公安局报案的也就三起，目
前查实的也不是很多。这类犯罪分子之所
以猖狂，是因为他们目标明确，抓住了受害
人不愿声张的心理。”寿光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民警王锡光告诉记者，“这两名犯罪嫌疑
人非常狡猾，专门对农村丧偶多年或一直
未婚的男子下手，抓住这类男性不好找对
象的特点主动上门，让受害人难以防范。而
他们每次几百、几千地索要钱财，受害人一

警觉立即消失不见，受害人觉得年龄大了，
怕丢面子，宁愿承受损失也不愿报警，无形
中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作案的嚣张气
焰。”

民警提醒相关市民，对于初次认识的
异性，一定要核查其身份证。在结婚登记
前，最好不要有经济往来，特别是大笔的经
济往来，如大额的借款等等。同时，对刚接
触、不太了解的人，要多留个心眼，保持警
惕，注意鉴别对方的许诺和自我介绍。若被
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材料，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案，以便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

怕丢人报警的少

故伎重演被识破

天上掉下“准媳妇”

老鲁是寿光市化龙镇人，家里穷，再加
上略带结巴，40 来岁了也没有结婚。他的
婚姻大事成了家人的一块心病。2011 年 5

月的时候，却有人上门来给老鲁做媒。
“媒婆”自称姓张，婆家是化龙镇裴岭

村的，张某说，她跟婶子家的妹子整天走街
串巷卖棉花。来到这个村，听旁人说起老鲁
40 多了还没成家，就过来问问，想给老鲁
介绍个媳妇。

张某说，她婶子家有个妹子，姓李，今
年 40 岁，两年前离了婚，现在带着个女儿。
女儿已经工作了，什么拖累也没有，如果老
鲁愿意的话，可以安排两个人见见面。

张某一个电话叫来了还在卖棉花的李
某，李某大大方方地进了门，婶子长婶子短
地叫着老鲁他娘，老人自然很欢喜，老鲁也
觉得很满意。张某拍着手说，“趁着今天是
个好日子，咱把亲事定下来吧，咱都是实在

人，也不要那些洋礼
道，棉花咱自己有，
你们做几床新被子，
别的简单收拾一下
就行。”

说着让一名中
年男子送了几大包
棉花过来，张某对老
鲁说，彩礼啥的都不
要了，你们拿几千块
钱，女方也做几床被
子，做几身衣服就
行。老鲁他娘从屋里
拿出三千块钱，用红
布包了递到“准儿
媳”手里。临走，张某说，你们收拾一下，晚
上叫新媳妇过来吃饭。

然而，这一走，“准媳妇”再也没有回

来，同样消失的还有三千块钱的红包。
其实张某跟李某是俩骗子，专骗农村

的大龄单身汉或单身老年人。

本报 11 月 14 日讯(记者 赵磊)一
对男女在超市中大肆“购物”，结账时只
花 1 元钱买瓶矿泉水，其余东西剪掉条
形码藏在怀里。13 日，两人被依法行政
拘留。

27 岁的男子洪某和 21 岁的女孩邵
某都是来自坊子区，虽然洪某已经结婚，
但是邵某还是和他生活在一起。11 月 12

日中午，邵某对着洪某埋怨，“跟你这么
长时间，你也没有给我买件衣服。”洪某
当即答应，要帮着邵某去“弄”件衣服。

当天，洪某拿着一个钢制的小剪刀，
和邵某一起来到了胜利街以北的一家超
市中。洪某用剪刀将超市商品的防盗电
子扣剪下，然后将价值 700 多元的四双
浪莎连裤袜和一套相思鸟保暖内衣揣在
怀里，从容地离开了超市。12 日下午 4

点，两人又来到了健康街以南的一家超
市，洪某用同样的方法，将一根火腿肠、
两瓶护手霜、两瓶面霜塞进怀中。而邵某
则拿着一瓶矿泉水，从前台结账离开。

但是，洪某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揭下
火腿肠的条形码时，已经被超市的监控
录像拍下。监控室中的保安发现这一情
况后，迅速组织人手，在超市的出口等
待。洪某和邵某花 1 元钱买了矿泉水，然
后准备离开时，被保安一拥而上抓住。随
后，保安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潍州路派
出所民警姜修强和张永刚赶到现场，将
洪某和邵某带回讯问。

经过审讯，洪某和邵某对于盗窃的
事实供认不讳，失窃物品价值 780 多元。
13 日，洪某和邵某分别被依法处以行政
拘留十天的处罚。

超市选物多件

只付矿泉水钱
其余物品揣怀里带走

民警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

社区有了“爱心”回收站

14 日，在潍城区高家东社区活动室
内，一场别出心裁的爱心捐款活动正在
进行。现场，居民把家中的废品拿来卖
钱，然后按照自愿的原则把钱捐给“爱心
箱”。社区刘书记介绍，建立“爱心”回收
站，居民家的废品不仅能及时处理，还能
根据自己的意愿献出一份爱心，所捐的
款项将用于帮扶社区贫困家庭。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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